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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苏州市机关暨窗口服务行业

“提素质、强服务、促发展”业务技能

竞赛活动的通知
各有关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纪委（监察室）、工会，各机关党委、直属总支、支部：
为切实贯彻落实全市作风效能建设大会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机关暨相关窗口服务行业服务发展、服务基层、服务民生的能力，造就一支适应苏州率先发展、科学发展需要的干部职工队伍，经研究决定，2013年在苏州市机关暨窗口服务单位开展“提素质、强服务、促发展”业务技能竞赛活动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机关就是服务，公务员就是服务员”的理念，大力推进机关暨服务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和服务品牌创建活动，不断提高机关暨服务行业干部职工业务技能、履职能力和工作绩效，更好地发挥服务中心、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，为苏州经济社会在高平台上平稳健康发展、实现“三区三城”建设总目标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加强竞赛活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（监察局）、市委市级机关工委、市总工会和各参赛单位组成的竞赛领导小组，组长：市总工会主席温祥华；副组长：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明亮、市纪委常委顾瑾；成员由各参赛单位分管领导担任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：市总工会副主席朱正荣；副主任（联络员）：市级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胡佩虹、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朱丽琴、市纪委效能监察室副主任蒋晓枫。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，负责竞赛活动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竞赛项目由各机关及相关单位根据自身业务情况自行确定，项目要求能体现本单位某一领域内比较综合性的技能，并在大市范围内组织理论和业务技能操作的初赛、决赛。请各单位在3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。竞赛办公室联系电话：65236315；电子邮箱：szyanhaiou@126.com或sz65245013@yahoo.com.cn

四、竞赛办法

在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，由竞赛领导小组商定竞赛项目，涉及各单位的具体赛事不再联合发文，由各参赛单位自行发文并组织实施。期间三家牵头单位共同组织到参赛单位现场指导和评审。

五、奖励政策

获得各项目技能竞赛成绩一等奖的选手，经综合考察，组织认定，授予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；其他名次及组织奖由竞赛领导小组分别给予表彰奖励。

附件：苏州市机关暨窗口服务单位技能竞赛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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